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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以及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德豪润达”或“发行

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海通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海通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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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1、发行人 2017 年度业绩预计亏损 

德豪润达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披露了《2017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亏损区间从-10,000 万元至-15,000

万元修正为：-80,000 万元至-90,000 万元。发行人 2017 年度业绩在原预计亏损

的基础上亏损额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 

（1）第四季度公司经营不及预期，造成公司经营性亏损较前期预计有所增

加；以及四季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升值，影响公司出口业务的毛利率并产生

较大的汇兑损失。 

（2）为确保公司的生产技术具备竞争力，公司持续加大技术更替力度。其

中：LED 芯片事业部计划以正装芯片为主逐步转向以倒装芯片为主，预期部分

芯片设备产能闲置，公司于 2017 年度计提了与芯片业务相关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约 16,000 万元；其他事业部对部分闲置及使用上不经济的设备计提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约 2,000 万元。 

（3）为应对照明及显示屏业务的市场竞争，公司在营销策略方面做出调整，

积极推出新品，同时为避免拟淘汰库存冲击新品市场的入市，公司于第四季度对

部分库存进行报废处理，照明和显示屏业务处置存货损失约 19,000 万元（已经

扣除前期已计提跌价）；此外，芯片和器件业务部分存货本期计提跌价准备约

7,000 万元。 

（4）第四季度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会计估计变更及应收款项回款不及预期，

公司第四季度末的应收款项以账龄及个别评估计提坏账准备约 15,000 万元。 

因上述各项资产发生减值导致发行人产生的业绩预亏合计约为 59,000.00 万

元，超过发行人 2016 年末净资产 582,311.72 万元的百分之十。 

2、发行人重大资产重组 

德豪润达因筹划重大股权收购事项，标的公司属于 LED 照明产品分销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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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8 年 1 月 2 日开市起停牌。公

司分别于 2018 年 1 月 2 日、2018 年 1 月 9 日、2018 年 1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了《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80）、《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8-01）、《重大风险事项停牌暨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 

截止目前，公司已与十家 LED 照明分销企业签订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公

司已聘请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对部分分销企业开展了尽职调查工作。经进一步

研究和论证，公司认为并购 LED 照明制造业务更加符合公司未来产业发展的总

体布局。因此，公司决定启动对某 LED 照明制造资产的并购，与此同时，公司

决定终止所筹划的并购 LED 照明分销企业重大股权收购事项。目前，公司已与

该 LED 照明制造资产的交易对手方签订了收购意向协议。经初步论证、评估，

公司本次筹划的 LED 照明制造资产收购事项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争取

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即争取在 2018 年 2 月 26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

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的，公司股票将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开市时起复牌，同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基本情况、是否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相关原因。如果公司在停牌期限

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 

 

针对上述重大事项，海通证券作为“12 德豪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

临时报告。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

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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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二、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张海梅、郑云桥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天圆祥泰大厦 15 层 

联系电话：010-88027168 

传真：010-88027190 

邮政编码：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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